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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同专用章 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同专用章管理办法》经 6 月 20 日校

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7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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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同专用章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合同专用章的使用和管理，维护学校合

法权益，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合同专用章是以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”冠名，

经学校批准并统一编号制作，授权校内相关职能部门对外使用的

专门印章。学校合同专用章分为电子印章与实体印章，电子印章

与实体印章保持一致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。 

第三条  学校或者经学校授权的校内单位以学校名义与自

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签订的合同，包括合同书、协议书、

备忘录、确认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文件，应严格按照学校合

同管理相关文件要求使用印章，一般应使用合同专用章。 

第二章  合同专用章的类型与授权 

第四条  党委校长办公室根据合同业务的类别，负责合同专

用章的制作、备案工作，负责统一办理合同专用章授权工作，保

存归档合同专用章授权书。合同专用章分别授权教务处、科学技

术发展研究院、新农村发展研究院、人事处、党委校长办公室等

单位管理使用。合同专用章和授权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

整。 

第五条  学校合同专用章管理部门由学校法定代表人授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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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授权部门应在授权范围内管理和使用印章，禁止超越权限使用

印章。 

第三章  合同专用章的管理与使用 

第六条  合同专用章管理部门的行政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，

负责本部门被授权合同专用章的管理、使用及监督检查工作。 

第七条  合同专用章管理部门应当明确印章具体负责人，负

责本部门被授权合同专用章的保管、登记、用印等工作。 

第八条  合同专用章管理部门应当严格管理被授权的印章，

不得违规使用印章，不得将合同专用章用于非合同文件，不得在

与印章名称不一致的合同文件上盖章，不得在空白纸页上加盖合

同专用章。 

第九条  按照学校合同管理相关信息系统工作流程审核通

过的合同方可加盖学校合同专用章。合同专用章管理部门不得在

未审核或审核不通过的合同文件上盖章。 

第十条  变更、解除合同或签订补充合同时，必须按工作流

程审核后用章，并确保与原合同用章保持一致。 

第四章  违规责任 

第十一条  未经批准或超越授权范围使用学校合同专用章

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，由合同承办部门、承办人，或者合同专

用章管理部门行政负责人、印章具体负责人承担。 

第十二条  对违规使用合同专用章给学校造成损失的，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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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有关单位和人员相应的处分，违反法律规定的，

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 合同专用章丢失、损毁或被盗时，合同专用章管

理部门要立即向学校报告，学校登报声明该合同专用章作废并向

公安机关报案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损失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党委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 2023 年

10 月 1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合同专用章授权范围一览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校领导。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3 年 7月 28日印发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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